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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建投能源

"

、

"

上市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书

"

）。

目前，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131497

号）、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委员会的要求以及重组报告书签署之后发生的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事实，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如下：

1

、

"

重大事项提示

"

中，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修订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修订了标的资产中参股股权分红具有不确定性的风

险、关联交易风险、同业竞争风险、电价调整风险；修订了上网电价调整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补充披露了宣化热电已取得供热经营许可证、河北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建投集团

"

）建投集团以现金补偿宣化热电未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情况。

2

、

"

第一节 交易概述

"

，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修订了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补充披露了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表决情

况。

3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

，补充披露了公司

2013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主营业务情况及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的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4

、

"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中，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方控股股东建投集团

2013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主营业务情况。

5

、

"

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中，补充披露了交易标的

2013

年

1-9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产能产量情况、主营业务情况、燃料采购情况；更新了交易标

的执行电价情况；更新了宣化热电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取得情况；补充披露了宣化热电供热经营许可证的取得情况；补充披露了沧东发电前次重组未

完成的情况；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采用不同评估方法的具体原因；修订了宣化热电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增减值情况的分析；补充披露了沧东发电溢余资金测算

合理性、建投集团享有以前年度滚存收益及对评估值的影响；补充披露了预测未来年度标煤单价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对评估值的影响；补充披露了行业政策及

清洁能源发展对标的资产的影响；删除了影响评估结果的其他情况的说明；修订了标的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明的土地、房产瑕疵汇总情况。

6

、

"

第五节 发行股份情况

"

中，修订了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的情况。

7

、

"

第六节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中，补充披露了盈利补偿的有效性分析。

8

、

"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

中，修订了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比较。

9

、

"

第九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中，补充披露了

2013

年

1-9

月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与财务状况分析；修订了公司偿债能力分析及盈利能

力分析；补充和修订了上市公司利润的敏感性分析。

10

、

"

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

中，补充披露了

2013

年

1-9

月标的资产的财务报表数据和交易完成后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11

、

"

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

中，补充披露了建投集团避免同业竞争的后续措施；补充和修订了

2013

年

1-9

月上市公司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相

关情况、其他标的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及决策程序、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补充了中介机构对于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12

、

"

第十二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

中，补充和修订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补充了中介机构核查意

见。

13

、

"

第十三节 风险因素

"

中，修订了关联交易风险、同业竞争风险、电价调整风险。

14

、

"

第十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

中，补充披露了建投集团避免同业竞争问题和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以及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承诺；补充了上市公

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的情况及本次重组中介机构合规情况。

15

、

"

第十八章 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

中，更新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备考、标的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的报告期。

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在了解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的相关信息时应以本次披露内

容为准。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1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上市公司名称：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０

交易对方名称：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９

号裕园广场

Ａ

座

声 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

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本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建投能源、本公司 指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建投集团 指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对象

宣化热电 指 河北建投宣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标的之一

沧东发电 指 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标的之一

三河发电 指 三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标的之一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建投集团持有的宣化热电

１００％

股权、沧东发电

４０％

股权及三河发电

１５％

股权

标的公司 指 宣化热电、沧东发电、三河发电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建投集团所持宣化热电

１００％

股权、沧东发电

４０％

股权及三河发电

１５％

股

权并配套融资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河北建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摘要、本摘要 指 《河北建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预案 指 《河北建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预案》

定价基准日 指 建投能源审议本次交易方案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最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２

年度

最近两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最近两年 指

２０１１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２

年度

最近一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２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最近一年 指

２０１２

年度

招商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光律所 指 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京都中新 指 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利安达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京都中新出具的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 （京都中新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１１０

、

０１１１

、

０１１２

号）

国际大厦 指 石家庄国际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前身

宣化建投供热 指 张家口宣化建投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建投能源 指 沧州建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国华 指 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神华 指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电力 指 中国华北电力集团公司

北国电 指 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

中电国华 指 中电国华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神华国华 指 神华国华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京能集团 指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京能国际 指 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新天绿色能源 指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建投燃料 指 河北建投电力燃料管理有限公司

建投财务 指 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指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框架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补偿协议》

《盈利补偿框架协议》 指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补偿框架协议》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河北省国资委 指 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电联 指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装机容量 指 发电设备的额定功率之和

上网电量 指 发电厂销售给电网的电量

上网电价 指 发电厂销售给电网的单位电力价格

兆瓦（

ＭＷ

）、万千瓦、千瓦 指 功率的计量单位，

１ＭＷ

（兆瓦）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瓦

＝１

，

０００

千瓦

＝０．１

万千瓦

Ｋｍｈ

指 计量用电的单位，即千瓦时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及交易标的的估值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

建投能源拟向建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火电业务经营性资产，同时，建投能源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

资，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本次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且不超过

９

亿元。

本次交易包括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两部分，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建投集团；配套融资的交易对方为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符合

条件的特定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但

不包括上市公司现控股股东建投集团及其控制的关联子公司，不包括公司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不属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的情

形。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具体包括：建投集团所持有的：

１

、宣化热电

１００％

股权；

２

、沧东发电

４０％

股权；

３

、三河发电

１５％

股权。

（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京都中新出具、并经河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按以下计算公式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经

河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

－

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前归属于建投集团的可供分配的利润。

根据京都中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１０

、

０１１１

、

０１１２

号），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

，

１３１

，

７０６

，

３７８．９０

元，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河

北省国资委备案。

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前拥有可供分配的滚存利润合计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１３４．７１

元，建投集团按其持股比例共计应获可供分配利润

３８１

，

８４３

，

３６１．７４

元。

根据前述公式计算，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２

，

７４９

，

８６３

，

０１７．１６

元。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３．９７

元

／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 除息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３．９２

元

／

股。

除上述利润分配外，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部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部分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３．９７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后，按照《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 除息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３．９２

元

／

股。

除上述利润分配外，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底价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股份发行价格。 如按照该公式计算后所能换取的发行股份数并非整数时，则应向下调整为整

数，其中不足一股所对应的应支付对价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建投集团补足。 按照上述公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２

，

７４９

，

８６３

，

０１７．１６

元，按照

３．９２

元

／

股的发行

价格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７０１

，

４９５

，

６６７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的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的金额不超过本次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且不超过

９

亿元；发行价格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办理，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２９

，

５９１

，

８３６

股，具体发行数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前，公司总股本为

９１３

，

６６０

，

１２１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司总股本将不超过

１

，

６１５

，

１５５

，

７８８

股。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４３．４３％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后，公司总股本将不超过

１

，

８４４

，

７４７

，

６２４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为不高于

５０．４７％

。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利安达专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９６

、

１１９７

、

１１９８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中归属

于建投集团的部分合计为

１８３

，

７７９．１３

万元， 占建投能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９５

，

１７７．４６

万元的比例

为

６２．２６％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２７４

，

９８６．３０

万元，占建投能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的比例为

９３．１６％

。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

定，本次交易需要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建投集团，本次交易前，建投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５．０１％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建投集团先后受让本公司前身国际大厦原第一大股东石家庄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第二大股东河北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

国际大厦股份，受让完成后建投集团持股

４７．２５％

，取得国际大厦的控制权。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国际大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向建投集团收购其持有的西一发电

６０％

股权。 西一发电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４２６

，

０４９．３３

万元，占国际大厦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５８

，

１３１．０７

万元的比例为

７３２．９１％

，此次重组构成借壳上市。 此次重组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和中

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３

］

４５

号文核准，并已实施完毕。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由酒店商贸业转变为发电业，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更名为“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中，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建投集团。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建投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北省国资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额为

７００

，

６４７．７２

万元，本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

１

，

７００

，

９５２．８９

万元，交易标的资

产总额占公司同期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４１．１９％

，未达到

１００％

。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六、交易对方所持股份的转让或交易限制

公司向建投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公司向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此后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七、利润补偿承诺

（一）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本公司与建投集团签署了《盈利补偿框架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建投集团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

（二）预测净利润数

根据京都中新出具的、并经河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中，沧东发电采用收益现值法确定资产评估价值并作为定价依据，沧东发

电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拟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

７２

，

１５３．５２

万元、

６０

，

４８７．６３

万元、

６１

，

６２９．７６

万元、

５８

，

３２４．６８

万元。

（三）实际净利润数的确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直接持有沧东发电

４０％

的股权。 本公司将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沧东发电在盈利补偿期间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中归属于建投能源的部分与资产评估报告中所预测的沧东发电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中归属于建投能源的部分的差异情况进行审

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四）利润补偿期间

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四条，如果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４

年度实施完毕，建投集团对本公司的盈利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五）保证责任和补偿义务

建投集团向本公司保证，在盈利补偿期间，沧东发电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中归属于建投能源的累积数，不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中所预测的沧

东发电净利润中归属于建投能源的累积数。 否则，建投集团同意就差额部分给予本公司补偿。

（六）补偿的实施

１

、股份回购的补偿方式

（

１

）根据京都中新出具的沧东发电资产评估报告，在盈利补偿期间，若沧东发电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中归属于建投能源的累积数小于资产

评估报告中所预测的沧东发电净利润中归属于建投能源的累积数，则本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５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建投集团，并要求建投

集团补偿净利润差额。

（

２

）如果建投集团须向本公司补偿利润，双方同意以股份回购并注销的方式实施补偿。届时，建投集团同意本公司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回购并注销其持有的一定

数量的本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建投集团以沧东发电股权认购的本公司股份。

２

、每年股份回购数量的确定

（

１

）在盈利补偿期间的任一年度，如果须实施股份回购补偿，当年应回购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回购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沧东发电预测净利润中归属于建投能源的累积数

－

截至当期期末沧东发电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中归属于建

投能源的累积数）

×

建投集团以沧东发电股权所认购的本公司股份数量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沧东发电预测净利润中归属于建投能源部分的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注

１

： 建投集团以沧东发电股权所认购的建投能源股份数量

＝

（河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定的沧东发电股权资产评估值

－

沧东发电在评估基准

日前归属于建投集团享有的可供分配的利润）

÷

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确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注

２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２

）如果盈利补偿期内本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建投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本公司回购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上款公式

计算的回购股份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３

、后续安排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本公司对持有的沧东发电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沧东发电股权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建投集团以沧东发电股权

所认购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则建投集团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４

、股份回购的实施

（

１

）如果建投集团须向本公司补偿利润，建投能源需在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按照前款“

２

、每年股份回购数量的确定”之规定计算应回购股

份数，并协助本公司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将该等应回购股份转移至本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单独锁定。 应回购股份转移至本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

门账户后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本公司所有。 在盈利补偿期间，已经累积的单独锁定的应回购股份不

得减少。

（

２

）本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限届满且确定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应回购股份数量并完成锁定手续后，应在两个月内就《盈利补偿协议》项下全部应回购股份的股票

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公司将以总价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专户中存放的全部股份，并予以注销。若本公司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

定向回购议案，则本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１０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建投集团，建投集团将在接到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将前款约定的存放于本公司董事会设

立的专门账户中的全部已锁定股份赠送给本公司股东大会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除建投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

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建投集团持有的股份数后本公司的股本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八、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２２４

号）核准。

九、风险因素

（一）本次重组无法按期进行的风险

本次重组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且本方案的实施尚须满足多项条件，使得重组工作时间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重组可能因为以下事项的发生而

不能按期进行：

１

、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使本次重组被迫暂停、中止或取消；

２

、标的资产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业绩大幅下滑；

３

、其他可能导致本次重组无法进行的事项。

若本次重组无法进行，或需要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重组事宜的，本公司董事会再次作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时，应当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

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及时公告相关工作的进度，以便投资者了解本次交易进程，并作出相应判断。 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上述重组工

作时间进度以及重组工作时间进度的不确定性所可能导致的重新计算股票发行价格的风险。

（二）盈利预测风险

本公司全体董事将保证盈利预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由于盈利预测是基于一定假设条件做出的，受发电量、上网电价、燃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本

报告书中披露的相关资产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可能与未来实际经营情况存在差异，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标的资产评估的相关风险

１

、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较大

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根据京都中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１０

、

０１１１

、

０１１２

号），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

值为

３１３

，

１７０．６４

万元，与标的资产账面值

１８６

，

７９９．１５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率为

６７．６５％

，评估增值的原因已经在本摘要第四节“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中进行了详

细说明，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并注意相关风险。

２

、评估值较预估值存在增值

根据《预案》，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２８５．７６２．３８

万元，根据京都中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１０

、

０１１１

、

０１１２

号），本次标的

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１３

，

１７０．６４

万元，较预估值增加

２７

，

４０８．２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９．５９％

。

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值较评估值增值的原因是：在预估阶段，标的资产中沧东发电、三河发电拟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按照建投集团持股比例预计分配金

额合计为

２５

，

６１４．０９

万元，在预估值中未包含上述利润分配金额，在本次资产评估值中包含了上述利润分配金额。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根据资产评估值扣除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前归属于建投集团的可供分配的利润后确定，最终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２７４

，

９８６．３０

万元，较预估值不存在增值。

３

、沧东发电评估值较前次评估增值较大

本次标的资产中，沧东发电曾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过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评估结果，净资产评估值为

２６９

，

１２６．３２

万元；本次资产评

估，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采用收益现值法确定评估结果，评估值为

５７０

，

３７８．７４

万元，较前次评估增值较大。

本次沧东发电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自前次评估以来，沧东发电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上网电价有所提升、燃料成本大幅下降，预计沧东发电未来的盈

利能够持续稳定，因此采用了收益现值法代替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方法的不同是此次评估增值较大的原因。

（四）部分标的资产尚未取得土地、房产等权属文件的风险

本次标的资产中部分土地尚未办理出让手续，或已办理了土地出让手续，但尚未取得权属证书，部分房屋建筑物尚未办理权属证书。 对此，建投集团已出具

书面承诺，尽快解决并完善相关土地、房产的权属瑕疵问题，并对除因发生不可抗力事项外由于标的资产土地、房产权属瑕疵问题导致上市公司的相关损失进行

补偿，详见本摘要第四节“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敬请投资者关注标的资产尚未取得权属文件的风险。

（五）标的资产中沧东发电、三河发电均为参股股权的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除宣化热电

１００％

股权为控股权外，其余标的资产为参股股权，存在一定的控制力风险。 标的资产纳入上市公司后，其利润主要来自于

对上市公司合并范围以外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参股公司盈利情况的波动、分红政策的调整等将影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公司及建投集团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已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和良好的协商机制，相关股权的转移不会影响这些业已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和友好协商机制。

标的公司近年来经营规范，公司治理完善，不存在损害参股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根据沧东发电和三河发电公司章程，其股东会对其职权作出决议时，必须经代

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本次重组完成后，建投能源将进一步促进标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规范，并将通过派出董事和管理人员参与标的公司经

营决策以降低参股风险。

（六）标的资产中参股股权分红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沧东发电和三河发电均为参股股权，其分红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沧东发电和三河发电已在公司章程中制订了明确的分红安排，且由

于两公司后续无大额建设项目和资本开支，最近三年均以现金方式全额实施利润分配。 此外，根据沧东发电和三河发电公司章程，股东会对其职权作出决议时，

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上述情形对本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取得标的资产参股股权的分红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

（七）关联交易风险

本次交易前，建投能源与建投集团所控制的建投燃料、建投财务等存在着燃料采购、存贷款等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中，宣化热电也存在着与建投

燃料、建投财务的燃料采购、存贷款等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均履行了相关决策流程，价格系按照市场化原则达成。

对此，建投集团出具了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承诺和措施，如下：

（

１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承诺将尽力减少与建投能源之间的关联交易，并确保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若关联交易对建投能源及其他股东造成损

失，将承担赔偿责任；

（

２

）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承诺将在

２０１４

年底前消除建投能源和宣化热电向建投燃料进行的关联采购，并确保本次重组完成后标的资产向各关联方进

行燃料采购价格的公允性，以保障本次重组完成后，标的资产盈利能力的稳定性；

（

３

）规范关联方资金往来的承诺，保证建投能源在建投财务存款的安全性和独立性。

（八）同业竞争风险

本次交易前，建投集团与本公司在火电业务和酒店业务方面有一定重叠。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因计划关停、盈利能力无法达到要求以及部分存在法律障碍等

事宜尚不能注入本公司的火电及相关资产外，建投集团的其余火电及相关资产已全部进入本公司。

对此，建投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和措施，如下：

（

１

）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对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尚未注入本公司的境内火力发电资产，建投集团将交由本公司代为管理以减少同业竞争，之后，建投集团将

在充分考虑各相关方利益基础上，将符合上市条件的火电资产依法逐步注入本公司，同时对避免可能产生新的同业竞争问题制订了保障措施。

（

２

）避免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对于盈利能力较好但暂时还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火力发电资产，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注入上市公司或以代管、

资产转让等方式处理；对于其余全部火力发电资产，力争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五年内注入上市公司或以代管、资产转让等方式处理。

（九）标的公司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本次交易目标公司为三家燃煤发电企业，其经营业绩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国家电力调度政策、电力上网价格、煤炭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若未来上述因

素发生相关波动，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十）电价调整风险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

〕

１９４２

号），适当向下调整电价水平，其中河北省北部电网和

河北省南部电网的燃煤发电机组脱硫标杆上网电价分别下调

１．３５

分

／

千瓦时和

１．０４

分

／

千瓦时（均含税），在上述电价基础上，对脱硝达标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

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提高

１．００

分

／

千瓦时；对采用新技术进行除尘、烟尘排放浓度低于

３０ｍｇ／ｍ３

（重点地区低于

２０ｍｇ／ｍ３

），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

电企业，上网电价提高

０．２０

分

／

千瓦时。

此次电价调整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执行，本公司现有火力发电公司及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将受到本次电价调整的影响，对本公司及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一定影响。

（十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风险因素

１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本公司所处的发电行业是为国民经济运行提供能源动力的基础性产业，国家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将对电力的需求产生影响。 如果宏观经济持续放缓，那么

对电力的需求就会下滑，从而影响发电企业的业绩。 因此，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公司发电业务所在区域的整体经济变化将会对本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２

、政策性风险

电力行业属于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由于电能的销售价格标准由政府主管部门核定，企业没有自主定价权，因此政府主管部门调整电力价格将会对本公司

的盈利产生较大影响。 同时，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新的电力市场交易格局的构建和电价机制的形成，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此外，公司经营还将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税收等政策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的

稳定和持续发展。

３

、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经营业务仍以燃煤发电为主，燃料成本是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煤炭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公司将积极关注煤炭

市场情况，不断强化燃料管理，稳定燃料价格，有效控制燃料成本。

４

、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建投集团对本公司的持股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对本公司的控制力进一步提升，可能有影响其他股东利益的风险。 本公司将不断完善公司治

理、加强内部控制，规范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程序，保持公司独立性，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５

、资本市场风险

本次交易将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影响公司股票价格。 另外，股票价格还会受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行业景气度的变化、

国家经济政策调整、投资者心理变化等因素影响。 因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需正视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十、上网电价调整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改委发布《关于调整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

〕

１９４２

号）决定在保持销售电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适当调整

电价水平：

１

、降低有关省（区、市）燃煤发电企业脱硫标杆上网电价，其中河北南网上网电价下调

１．０４

分

／

千瓦时（含税）。

２

、对脱硝达标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１

分钱。

３

、对采用新技术进行除尘、烟尘排放浓度低于

３０ｍｇ／ｍ３

（重点地区低于

２０ｍｇ／ｍ３

），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每千瓦时提高

０．２

分钱。

此次电价调整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执行。 经测算，沧东发电在电价调整后，

１

、

２

、

３

、

４

号机组电价分别下调

１．０４

、

１．０４

、

０．８４

、

０．８４

分

／

千瓦时（含税）。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中，沧东发电以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因此本次电价调整可能对沧东发电评估值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电价下调可能影响评估值，但是自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全国综合煤炭价格指数也由

１６４．３０

点下降到了

１６１．５０

点， 煤炭价格的下降幅度高于电价的下降幅

度，有效提升了企业的评估值。

由于电价和煤价的不可预测性，因此京都中新在评估过程中是从长期的、均化的角度考虑了煤价和电价的比例关系，并且根据谨慎性原则预测了煤价的上

涨，使得本次评估值本身就较为保守。

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我国将继续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根据《指导意见》，当煤炭价格发生变化时，由电价上涨

或下降消化煤炭价格变动趋势的

９０％

，由电力企业自身承担

１０％

，因此，当煤炭价格变动时，对电力企业业绩变化的影响较小。

从综合考虑，虽然煤价以及电价的波动对评估值都会产生影响，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本次评估值对于煤价以及电价的预测是合理的，对于本次标的的估

值是公允的。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人资格

本公司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以及本次配套融资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招商证券是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具有保荐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符合《

＜

关于修

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的问题与解答》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与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同步操作情形下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和

主承销商的要求。

十二、宣化热电已取得供热经营许可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宣化热电之子公司宣化热电供热已取得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冀

２０１３０３１５００２４Ｒ

号《供热经营许可证》。

十三、建投集团以现金补偿宣化热电未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截至目前，宣化热电所拥有的一块面积为

７０

，

２４２．３６

平方米土地尚未办理土地使用证，上述土地为宣化热电之预备灰场用地，由于宣化热电拥有面积较大的

正式灰场，上述土地预计未来将不会实际投入使用，不会对宣化热电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京都中新出具的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１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和河北中冀不动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中冀（

２０１３

）（估）字第

３３

号

《土地估价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土地的评估价值为

１８

，

１２２

，

５２２．８５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建投集团针对宣化热电存在的瑕疵土地问题，承诺：将促使宣化热电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解决并完善相应土地权属瑕疵问题。除因发

生不可抗力事项外，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若因相关土地权属瑕疵问题而导致建投能源或宣化热电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或生产经营受到损失，建投

集团承诺将在建投能源依法确定该等事项造成宣化热电的实际损失后

３０

日内，按建投能源遭受的实际损失及时、足额地以现金方式对建投能源进行补偿。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由于宣化热电未办理完成上述瑕疵土地的权属证明，建投集团已经履行上述承诺，对宣化热电进行了补偿。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利

安达专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００１

号《审计报告》，宣化热电已收到建投集团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土地补偿金共计

１８

，

１２２

，

５２２．８５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

４８

号文、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函［

２００９

］

６０

号文的相关规定，上述建投集团对宣化热电的补偿系为了弥补其与上市公司进行的资产交

易中，部分资产具有一定的权属瑕疵，通过现金补足交易资产的对价而进行投入的。 本次资金投入具有资本投入的性质，作为权益交易的一部分，宣化热电形成

的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下的资本公积项。 在税务处理上，鉴于上述资本投入仅增加了宣化热电的所有者权益，而未增加宣化热电的损益，不需要缴纳营业税或所

得税。 建投能源将妥善处理相关税务问题，规避相关税务风险，确保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认为：（

１

）建投集团以宣化热电未办证土地的评估值为基础，以货币形式向宣化热电支付土地补偿金，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宣化热电

１００％

的股权注入上市公司，上述补偿实质上是对上市公司的补偿，上述补偿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对方建投集团履行控股股东义务、遵守公开承诺的表

现。 （

２

）本次建投集团以瑕疵土地资产的评估值对宣化热电进行补偿，使得宣化热电总资产中增加货币资金

１８

，

１２２

，

５２２．８５

元，有效地覆盖了瑕疵土地的资产价

值，确保了评估资产范围内全部资产价值计量的准确，确保了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值不发生变化，使用上述货币资金覆盖瑕疵土地资产，确保了宣化热电全部资产

权属的完整、清晰。 （

３

）宣化热电上述未办证土地为预留灰场用地用地，目前宣化热电拥有足额面积的正式灰场，能够满足宣化热电生产经营的需要，预计上述预

留灰场将不会实际投入使用，上述土地未取得土地使用证的情形对宣化热电目前及未来的生产经营不产生影响。 （

４

）建投集团以货币形式补偿宣化热电，本次交

易完成后，宣化热电

１００％

的股权将注入上市公司，将有利于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发行人律师认为：建投集团履行补偿承诺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确保了宣化热电全部资产权属完整、清晰，且不会对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产

生影响，补偿方案和方式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上述补偿行为合法有效。

评估师认为：（

１

）上述土地补偿金的金额能够有效覆盖宣化热电未办证土地的全部价值，宣化热电收到上述土地补偿金后，将其计入总资产，宣化热电的全

部股东权益价值将不会由于前述土地瑕疵而有所减少；（

２

）鉴于前述未办证土地仅为宣化热电预备灰场之用地，在宣化热电的实际生产经营中未产生任何作用，

建投集团通过支付土地补偿金覆盖上述土地瑕疵后，确保了宣化热电全部资产权属的完整和清晰；（

３

）上述支付土地补偿金的行为不会改变宣化热电在评估基

准日的资产评估值，也不会改变建投能源本次重组的交易对价，对建投能源本次重组不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目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近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国资主管部门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实施战略重组，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水平和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建投集团

作为河北省国资委授权的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和政策性投资机构，不断加强对内部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努力提升资产价值，支持上市公司建投能源不断做大

做强。

建投集团将建投能源定位于火电资产的资源整合与专业化管理平台，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为目标，将

运营成熟且盈利能力良好的火电资产不断注入建投能源，不断扩大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此外，建投集团于

２００７

年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对已有的电力项目，在保证项目能够增加建投能源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并且转让不受限的前提

下，由建投能源逐步收购”，以此解决建投集团与建投能源在火电业务方面存在的同业竞争。 通过本次交易，建投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其他火电资产（除计划关停、

盈利能力无法达到要求以及转让存在法律障碍等事宜的火电资产外）注入上市公司，进一步履行其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保证建投能源的规范运作和盈利水平。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履行建投集团前期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计划关停、盈利能力无法达到要求以及部分存在法律障碍等事宜的火电资产外，建投集团的其他火电资产都将注入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是建投集团对前次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具体履行，有利于解决本公司与建投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进一步提高建投能源的公司治理水平和经营的独立性。

２

、有利于提高建投能源竞争力和盈利水平

在本次交易中，建投集团目前具备较强盈利能力的电力资产都将进入建投能源。 建投能源将进一步扩大装机容量、提高资产规模，有助于增强建投能源的核

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建投能源的盈利能力，实现建投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三）本次交易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２７．５０

亿元。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利安达专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２１０

号），预测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０１

亿元。 据此测算，上市公司收购标的投资回报率为

３．０１／２７．５０＝１０．９５％

。 对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５．５７％

、

３．４２％

、

０．５０％

。 因此，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预计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本次交

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及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

日，建投集团收到河北省国资委《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与国有股东实施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获得河北省国资委的预审核批复。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建投集团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

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审核了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书面认可，同意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本公司与建投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盈利补偿框架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经河北省国资委以冀国资评备［

２０１３

］

７５

、

７６

、

７７

号文予以核准备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审核了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书面认可，同意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与建投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本公司收到河北省国资委《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并与国有股东实施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冀国资

发产权管理［

２０１３

］

１７４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本公司召开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

组相关的议案，批准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的方案，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持股份的议案》，批准了建投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 本次股东大会中，关联股东建投集团在表决时进行了回

避。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６５８

号《关于不予核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定》。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进行补充和修订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

（二）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２２４

号）核准。

三、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建投能源拟向建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火电业务经营性资产，同时，建投能源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

资，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本次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且不超过

９

亿元。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两部分，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建投集团；配套融资的交易对方为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

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但不包括上市

公司现控股股东建投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不包括公司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不属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标的资产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具体包括：建投集团所持有的：

１

、宣化热电

１００％

股权；

２

、沧东发电

４０％

股权；

３

、三河发电

１５％

股权。

（四）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和溢价情况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京都中新出具、并经河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按以下计算公式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经

河北省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

－

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前归属于建投集团的可供分配的利润。

根据京都中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１１０

、

０１１１

、

０１１２

号），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

，

１３１

，

７０６

，

３７８．９０

元，上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河

北省国资委备案。

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前拥有可供分配的滚存利润合计

１

，

１１３

，

３２１

，

１３４．７１

元，建投集团按其持股比例共计应获可供分配利润

３８１

，

８４３

，

３６１．７４

元。

根据前述公式计算，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２

，

７４９

，

８６３

，

０１７．１６

元，不存在溢价情况。

上述交易标的资产的具体审计评估情况，详见本摘要第四节“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和第八节“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建投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５．０１％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时，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利安达专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９６

、

１１９７

、

１１９８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中归属

于建投集团的部分合计为

１８３

，

７７９．１３

万元， 占建投能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９５

，

１７７．４６

万元的比例

为

６２．２６％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２７４

，

９８６．３０

万元，占建投能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的比例为

９３．１６％

。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

定，本次交易需要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建投集团先后受让本公司前身国际大厦原第一大股东石家庄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第二大股东河北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

国际大厦股份，受让完成后建投集团持股

４７．２５％

，取得国际大厦的控制权。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国际大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向建投集团收购其持有的西一发电

６０％

股权。 西一发电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４２６

，

０４９．３３

万元，占国际大厦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

５８

，

１３１．０７

万元的比例为

７３２．９１％

，此次重组构成借壳上市。 此次重组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和中

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３

］

４５

号文核准，并已实施完毕。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由酒店商贸业转变为发电业，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更名为“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中，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建投集团。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建投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河北省国资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额为

７００

，

６４７．７２

万元，本公司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

１

，

７００

，

９５２．８９

万元，交易标的资

产总额占公司同期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４１．１９％

，未达到

１００％

。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属于《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ｏｉｎｔ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Ｈｅｂｅｉ．

股票简称： 建投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００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９１

，

３６６．０１２１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米大斌

注册地址： 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９

号

联系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９

号裕园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

邮 编：

０５００５１

电 话：

０３１１－８５５１８６３３

传 真：

０３１１－８５５１８６０１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４２９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０３０１０４２８６０１８８０５

经营范围：

投资，建设，经营管理以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自有房屋租赁；住宿、中西餐；食品、烟、酒、日用百货、五

金交电、工艺美术品、钢材、服装、针织品、文化用品的批发、零售；美容、美发；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冷热饮

的批发、零售；仓储、清洁洗涤服务；摄影、复印；歌舞。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１

、

１９９４

年公司设立

本公司前身是石家庄国际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

年，经河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冀体改委股字（

１９９３

）第

５９

号文批准，石家庄国际酒店公司、中

信房地产公司、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国瑞公司及河北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联合发起设立国际大厦，并向境内法人定向

募集股份而设立，设立时总股本

４

，

５２８．６０

万股。

２

、

１９９６

年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冀政函［

１９９５

］

１２３

号及河北省证券委员会冀证［

１９９６

］

１９

号文批准，国际大厦公开向社会发行

Ａ

股股票，使用

１

，

５００

万元

Ａ

股发行额度（包括

１１３

万内部职工股）。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

１９９６

］

５７

号文批准，国际大厦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３８７

万股。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６

日，经深交所深证发［

１９９６

］

１３７

号《上市通知书》批准，国际大厦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交易，上市时国际大厦总股份为

５

，

９１５．６０

万股，可流通股份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股票简称“国际大厦”，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０

”。

（二）公司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７

年转增股本、配股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国际大厦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以

１０

：

８

比例转增股本，实施转增后，国际大厦的总股本增加到

１０

，

６４８．０８

万股。 同年，经河北省证管办冀证

办［

１９９７

］

１８

号文批准，国际大厦以

１０

，

６４８．０８

万股为基础按

１０

送

２．８

股送股，实施送股后，国际大厦的总股本增加到

１３

，

６２９．５４

万股；同年，经中国证监会证监上

字［

１９９７

］

５２

号文批准，国际大厦以总股本

１３

，

６２９．５４

万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１．３０２

股的比例进行配股，配股实施后，国际大厦总股本增加为

１５

，

３７３．３４

万股。

２

、

１９９８

年股权转让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中信房地产公司与河北开元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中信房地产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国际大厦

１

，

９３５．３６

万股股份

全部转让给河北开元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河北开元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共计持有国际大厦法人股

２

，

５５６．２９

万股，占国际大厦

总股本的

１６．６３％

。

３

、

２０００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石家庄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国际

大厦

３８６．４３

万股股份（其中以“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持有发起人法人股

３６４．５６

万股，以“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业务部”名义持有法

人股

２１．８７

万股）转让给石家庄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转配股上市流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安排上市公司转配股分期、分批上市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１９

号文）精神，经深交所安排，国际大厦转配股

７０１．２９

万股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５

日上市流通。

５

、

２００１

年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７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企［

２００１

］

５２２

号文批准，石家庄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建投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石家庄国大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国际大厦

４

，

３７８．４４

万股股份转让给建投集团。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建投集团持有国际大厦

４

，

３７８．４４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２８．４８％

。

６

、

２００２

年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河北开元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建投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河北开元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国际大厦

２

，

８８５．３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建投集团。此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建投集团持有国际大厦股份

７

，

２６３．７４

万股，占国际大厦总股本的

４７．２５％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

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２

］

２１

号文批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７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股权转让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石家庄市国瑞信息服务中心、石家庄国翔服务中心、保定虎振中等专业学校、石家庄市国翔管理服务公司和石家庄市国丰商贸中心等五

家公司与石家庄鸿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上述五家公司将其合计持有的国际大厦

８８８．２６

万股股份转让给石家庄鸿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石家庄鸿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国际大厦第二大股东，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８％

。

８

、

２００４

年公司名称变更

２００３

年，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３

］

４５

号文核准，国际大厦收购建投集团所持的西一发电

６０％

股权，并于

２００３

年底完成股权

交割手续，上述重组完成后，国际大厦的主营业务由酒店商贸业转变为发电业，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将公司名称由变更为“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简称由“国际大厦”变更为“建投能源”。

９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

２００４

］

５９

号文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４

］

２１

号文批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建投集团协议受让河北省纺

织品进出口 （集团） 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

１６１．２８

万股发起人股份。 此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建投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增加到

７

，

４２５．０２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３０％

。

１０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根据

２００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以

１５

，

３７３．３４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０．８０

元（含税），送红股

１．５

股，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５

股。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扩大至

２３

，

０６０．０１

万股。

１１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建投集团分别与石家庄鸿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市国瑞信息服务中心、石家庄神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北京优格乳品有限责任公

司、广东省湛江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石家庄市国翔管理服务公司和石家庄国远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受让七家股东所持公司法人

股共计

１

，

７５４．９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６１％

。 此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建投集团的持股比例增加到

５５．９１％

。

１２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股权分置改革

根据河北省国资委冀国资字［

２００５

］

５３０

号文批准，并经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按照方案，公司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３．２

股股份的对价，由原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股份共计

２

，

２１１．４８

万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仍为

２３

，

０６０．０１

万股，全部为流通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数为

１３

，

９４０．８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４５％

；无限售条件的股数为

９

，

１１９．１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５５％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建投集团履行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增持承诺，增持了

２

，

５２５．２８

万股公司股份，增持后建投集团持股比例增加到

５９．２０％

。

１３

、

２００７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９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向建投集团、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和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０

，

０００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３

，

０６０．０１

万股增

加至

８３

，

０６０．０１

万股。 本次发行后建投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４５

，

６５５．１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４．９７％

。

１４

、

２００８

年送红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根据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８

年中期分红派息方案，公司以

８３

，

０６０．０１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１２

元（含税）。 送红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９１

，

３６６．０１

万股。

１５

、

２０１０

年控股股东所持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控股股东建投集团所持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期届满。 建投集团委托公司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解除限售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建投集团所持

３６

，

６３０

万股非公开发行股份正式上市流通。

三、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２

，

５９０

，

２８３ ５５．０１％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１４７

，

７５４

，

９９９ １６．１７％

那迎旭

２

，

３４２

，

３００ ０．２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９４

，

１８５ ０．２５％

海关总署机关服务中心（海关总署机关服务局）

２

，

０５２

，

６７７ ０．２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０．２２％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

．

融赢银河

３

号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１

，

５２５

，

５３２ ０．１７％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尊嘉

ＡＬＰＨＡ

证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４９７

，

７００ ０．１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１

，

３６８

，

８００ ０．１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１

，

３３１

，

０００ ０．１５％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控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及摘要签署日，建投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０

，

２５９．０３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０１％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省国资委持有建投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最近三年及一期内本公司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五、最近三年内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在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六、上市公司最近十二月内发生的资产交易情况

上市公司最近十二月内没有资产交易行为。

七、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情况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经营管理以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自有房屋租赁；住宿、中西餐；食品、烟、酒、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钢材、服装、针织

品、文化用品的批发、零售；美容、美发；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冷热饮的批发、零售；仓储、清洁洗涤服务；摄影、复印；歌舞。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发电业务。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主营业

务收入

占比

主营业

务收入

占比

主营业

务收入

占比

主营业

务收入

占比

发电

６０９

，

３５０．８２ ９７．６５％ ６２１

，

６２２．３０ ９７．０４％ ５８７

，

０７０．４０ ９７．５１％ ５２８

，

８１８．８０ ９７．８３％

酒店

９

，

６３１．９３ １．５４％ １４

，

９５８．８８ ２．３４％ １４

，

０６７．９７ ２．３４％ １１

，

７１１．１５ ２．１７％

综合能源服务

５

，

０１４．６１ ０．８０％ ４

，

０００．９５ ０．６２％ ８９２．９２ ０．１５％ － －

（二）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７４１

，

６２０．８７ １

，

７００

，

９５２．８９ １

，

５６０

，

０４１．９６ １

，

２１２

，

６７９．８１

净资产

４８８

，

７０３．８３ ４２２

，

８６６．１１ ４０６

，

７６２．９０ ４０９

，

５７９．１８

归属于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４１

，

４６５．５３ ２９５

，

１７７．４６ ２８６

，

９９６．０２ ２８８

，

３０４．６６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２５

，

１０１．６８ ６４２

，

００９．６６ ６０３

，

２１５．６３ ５４１

，

０４５．９１

利润总额

９１

，

３８２．２４ ２４

，

４６１．８９ ４

，

６３９．９４ ７

，

７４２．４５

净利润

７７

，

９２０．７３ １７

，

０３８．６０ １

，

６２７．６８ ３

，

７３２．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５０

，

８９１．４９ ９

，

９６１．４８ １

，

４３９．６６ １

，

０３７．６６

八、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及摘要签署日，建投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０

，

２５９．０３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０１％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北省国资委持有建投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建投集团情况详见本报告书及摘要第三节“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河北省国资委为河北省人民政府直属正厅级特设机构，河北省人民政府授权河北省国资委代表河北省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二）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的控制关系图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建投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９

号裕园广场

Ａ

座

法定代表人： 赵会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１５０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４６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３０１０４１０４３２１５１１

经营范围： 对能源、交通、水务、农业、旅游业、服务业、房地产、工业、商业的投资及管理。

二、设立、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情况

（一）历史沿革

建投集团前身为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是经河北省人民政府冀政函字［

１９８８

］

７３

号文、河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冀计经［

１９９０

］

１０１

号文批准成立的全民所有制

企业，由河北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权利。

２００９

年，经河北省政府冀政函［

２００９

］

１１５

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文件批准，河北省建设投

资公司改制成立为“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建投集团注册资本

１５０

亿元。

（二）近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

８８２

，

３６６

万元增加至

１

，

０５９

，

５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改制为“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建投集团注册资本

１５０

亿元。

三、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营业务情况

建投集团的主要业务包括能源、交通、水务、旅游地产、金融及其他等五个板块，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内。

建投集团的能源业务主要包括火力发电、垃圾发电、风力发电、天然气以及其他清洁能源等；交通业务主要包括港航、机场、铁路等；水务业务主要为城市自

来水供应以及污水处理；此外，建投集团还经营旅游地产、金融及其他等业务。

（二）主要财务指标

建投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０

，

３９１

，

２２６．１３ ９

，

６１９

，

４６９．３４ ７

，

７３７

，

７６７．３４ ６

，

７１３

，

２４７．３０

净资产

４

，

０１２

，

９６９．５３ ３

，

７１８

，

３６６．５１ ３

，

０６１

，

０１５．２７ ２

，

８９１

，

１６８．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

，

３３７

，

６５０．９６ ２

，

１９２

，

３３９．１３ １

，

９７４

，

６５２．４２ １

，

９０８

，

００２．８０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６２８

，

２８１．２９ １

，

９９８

，

１９７．１０ １

，

４０８

，

６３９．７０ １

，

２６７

，

４１５．２５

利润总额

２２４

，

２４７．２１ １３９

，

４０８．０７ １００

，

０７１．６１ ９３

，

９１１．０４

净利润

１９４

，

２４７．１０ １３６

，

０４５．４３ ８２

，

５７２．５２ ８１

，

６７４．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９

，

０７６．６８ ６０

，

６６２．０４ ３９

，

９６６．００ ５５

，

２１８．４３

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数据已经河北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简要财务报表

建投集团简要财务报表数据如下：

（一）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万元）

流动资产

１

，

９０３

，

８８２．４７ １

，

７８４

，

２５５．７０

非流动资产

８

，

４８７

，

３４３．６５ ７

，

８３５

，

２１３．６４

总资产

１０

，

３９１

，

２２６．１３ ９

，

６１９

，

４６９．３４

流动负债

１

，

５９７

，

５９９．７４ １

，

５８４

，

８６４．２５

非流动负债

４

，

７８０

，

６５６．８６ ４

，

３１６

，

２３６．５８

总负债

６

，

３７８

，

２５６．６０ ５

，

９０１

，

１０２．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３３７

，

６５０．９６ ２

，

１９２

，

３３９．１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０１２

，

９６９．５３ ３

，

７１８

，

３６６．５１

（二）简要合并利润表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万元）

营业收入

１

，

６５２

，

３１６．５１ ２

，

０４０

，

８０２．４８

营业利润

２１２

，

５０４．５１ １１４

，

３４４．８２

利润总额

２２４

，

２４７．２１ １３９

，

４０８．０７

净利润

１９４

，

２４７．１０ １３６

，

０４５．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９

，

０７６．６８ ６０

，

６６２．０４

（三）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５

，

１９１．６０ ４１１

，

５０１．５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３

，

３６９．４２ ６３４

，

０２８．８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６５

，

６６３．４７ ８９０

，

５８０．１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１７

，

２２２．１５ １５４

，

８６０．３０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９６

，

５３６．９３ ７１３

，

７５９．０８

五、建投集团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主要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及摘要签署之日，河北省国资委持有建投集团

１００％

股权，是建投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河北省国资委为河北省人民政府直属正厅级特设机构，河北省人民政府授权河北省国资委代表河北省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二）建投集团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图

六、建投集团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及摘要签署之日，建投集团主要参控股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 主营业务

一、发电业务

（一）传统火电业务控股公司

１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

，

３６６．０１ ５５．０１

火力发电

２

河北建投宣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火力发电

３

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

，

９７５．００ ５５．３０

火力发电

（二）传统火电业务参股公司

４

秦皇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火力发电

５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９９

，

１６０．００ ５０．００

火力发电

６

国华定洲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６

，

０８６．４０ ４０．５０

火力发电

７

河北国华沧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７

，

９１２．００ ４０．００

火力发电

８

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火力发电

９

国电河北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

，

０４０．００ ３５．００

火力发电

１０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６４９．００ ３５．００

火力发电

１１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火力发电

１２

大唐保定华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

，

６４６．００ ２９．００

火力发电

１３

三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３

，

２６８．４０ １５．００

火力发电

１４

承德热力集团公司

８

，

８００．００ ４．６０

供热

１５

承德龙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

供热

（三）其他发电业务控股公司

１６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３

，

８４３．５０ ４６．３５

风力发电、天然气

１７

河北建投灵峰环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

１５９．５０ ９３．５１

垃圾发电

１８

河北建投沧海环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２７９．００ ９０．００

垃圾发电

１９

河北建投生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生物发电

２０

河北建投灵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４７５．００ ８５．１６

垃圾发电

２１

河北灵达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８００．００ ９６．１５

垃圾发电

２２

承德环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

垃圾发电

（四）其他发电业务参股公司及发电配套业务公司

２３

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

，

５２４．００ ４５．００

水电发电

２４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１６９

，

５１９．０５ ９．６３

综合发电

２５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５

，

５３８．３４ ４．２９

综合发电

２６

河北建投电力燃料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００

火力发电相关

二、旅游地产业务

２７

河北建投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９３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旅游

２８

河北世纪大饭店有限公司

２４

，

４４６．７９ １００．００

旅游

２９

巴州建投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旅游

３０

秦皇岛建投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旅游

３１

河北可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旅游

３２

河北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３６

旅游

３３

河北建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

，

４６３．９３ １００．００

地产

３４

河北建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地产

３５

北京中实侨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地产

３６

河北建投宏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地产

３７

承德鸿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００ ４６．１５

地产

三、交通业务

（一）交通业务控股公司

３８

河北建投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４５

，

８２４．９６ ５９．７８

交通

（二）交通业务参股公司

３９

邯郸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交通

４０

邯济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０

，

８５０．００ ２．０５

交通

四、水务业务

４１

河北建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３

，

２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水务

五、其他业务

（一）其他业务控股公司

４２

燕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０

万美元

１００．００

境外业务

４３

燕山发展有限公司

１

万港元

１００．００

境外业务

４４

老挝通联矿业有限公司（在建）

４

，

９０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境外业务

４５

河北建投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贸易

４６

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金融服务

（二）其他业务参股公司

４７

河北立德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９００．００ ４８．３０

４８

东纶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９

山海关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

５０

河北金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４７２．８６ ２４．３３

５１

晶牛微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２０４．４７ ２３．１１

５２

沧州大化

ＴＤＩ

有限公司

６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１．９３

５３

天威保变（秦皇岛）变压器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４

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５

河北冀雅电子有限公司

３１

，

１３０．３６ ９．１０

５６

秦皇岛浅野水泥有限公司

７９

，

３４０．３１ １０．６７

５７

包头晶牛微晶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

５０．００ ８．２６

５８

河北科技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

，

０２０．００ ７．６９

５９

东方久乐汽车安全气囊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２３．４１ ２１．１０

６０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６１

河北省融投担保有限公司

２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０

６２

河北丰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在建）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３

建信财富（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６４

北京建信财富股权投资基金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６７

６５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

６６

河间瀛洲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４３

６７

河北建投国融能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建投集团控股的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９５６．ＨＫ

）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认为，经核查，新天绿色能源运营规范，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利用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等问题。

七、建投集团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及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情况

本次交易前，建投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５．０１％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本次交易的价格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将

向建投集团发行

７０

，

１４９．５７

万股股份。 交易完成后，建投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１２０

，

４０８．６０

万股股份。 不考虑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建投集

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

７４．５５％

的股份。

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配套融资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再次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后，建投集团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及摘要签署日，本公司董事中，米大斌、王廷良、韩国照、刘铮由建投集团推荐，本公司监事中，杨洪池、陈平、范宁由建投集团推荐，并由公司股

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选举后成为公司董事或监事。

八、建投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及摘要签署日，建投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第四节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建投集团持有的宣化热电

１００％

股权、沧东发电

４０％

股权、三河发电

１５％

股权。

二、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宣化热电

１

、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与建投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建投集团所持宣化热电全部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及摘要签署日，建投集团合

法拥有宣化热电

１００％

的股权。 宣化热电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河北建投宣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张家口市宣化区中山大街

１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张家口市宣化区中山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王津生

注册资本：

５０

，

５００

万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７０５０００００５３２４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３０７０５７９２６７５９４５

经营范围： 燃煤供热发电机组的投资建设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销售，电力设备调试、检修服务，灰渣综合利用。

２

、历史沿革

宣化热电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全部为建投集团现金出资。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河北仁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冀仁达验字

〔

２００６

〕第

２１２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进行审验。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宣化热电增资至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由建投集团以现金增资。 河北圣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圣诺验字〔

２００７

〕第

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

进行审验。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宣化热电增资至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由建投集团以现金增资。 张家口宣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８

〕宣会验字第

９３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

进行审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宣化热电增资至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由建投集团以现金增资。 本次增资共分两次缴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缴纳出资

１１

，

７００

万元，张家口宣兴会计师事务所

以〔

２００９

〕宣会验字第

１２８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进行审验；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缴纳出资

８

，

３００

万元，河北四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四合变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２９

号《验

资报告》对出资进行审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宣化热电增资至

５０

，

５００

万元，由建投集团以现金增资。河北四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四合变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９

号《验资报告》对出资进行

审验。

截至本报告书及摘要签署日，宣化热电不存在出资不实，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３

、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及摘要签署日，建投集团持有宣化热电

１００％

股权，为宣化热电的控股股东，河北省国资委为宣化热电的实际控制人，宣化热电的股权控制关

系如下：

４

、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

（

１

）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宣化热电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３

，

４９４．４１

应收票据

２２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１

，

９９６．４０

预付款项

２

，

６１２．４０

其他应收款

２

，

１２１．３７

存货

６

，

４５６．９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６

，

９０１．４９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２３８

，

６９４．８８

在建工程

２

，

５４７．３４

工程物资

４１０．７２

无形资产

１１

，

９７５．３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８．７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３８０．１３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５５

，

０６７．１８

资产总计

２９１

，

９６８．６７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宣化热电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８

，

５６８．４２

应收票据

－

应收账款

９

，

１６７．１２

预付款项

５

，

８６８．４５

其他应收款

２

，

２０２．２１

存货

８

，

１１６．４３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３

，

９２２．６４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２３４

，

１２９．８５

在建工程

４

，

８８６．３６

工程物资

５９８．１８

无形资产

１１

，

８７６．２５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０．９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３０２．５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５２

，

８４４．１３

资产总计

２９６

，

７６６．７７

宣化热电拥有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均未设有抵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也没有被司法查封或冻结的情况。 宣化热电主要生产设备、土地使用权、房

屋所有权的权属状况详见本节“

８

、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

２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宣化热电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９

，

１３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１７

，

６０７．５４

预收款项

１

，

１７６．６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２２．６１

应交税费

－５

，

０７１．８２

应付利息

１

，

２０８．５３

其他应付款

３

，

９５８．１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８

，

７３１．６０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８９

，

３９５．０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１

，

２０３．８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００

，

５９８．８０

负债合计

２４９

，

３３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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